
关于做好 2023 年成人教育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班主任老师、各位学生：

根据《西安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生表彰奖励实施办法（试

行）》（西交继 [2018]47 号，以下简称《表彰办法》）精神，现将

2023 年成人教育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2023 年 7 月按期毕业的成人教育学生。

二、评选条件

（一）按照《表彰办法》有关规定，结合学生日常综合表现

进行评选。具体评选条件如下：

1.符合优秀学生条件的毕业生。

2.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尊敬师长，关心同学，

在校学习期间积极参加学院活动，各方面都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事迹具有感召力。

3.有较强的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精

神。

4.毕业设计（论文）或毕业考核成绩达到良好。

5.被推荐的优秀毕业生在我校学习期间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具有优先评选资格：

（1）在籍期间被评为优秀学生；

（2）获得科研成果奖或承担科研项目并取得一定成绩；

（3）获得县级及以上奖励或荣誉称号。

（二）根据《表彰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

加先进个人评选：

1.违法违纪受到学校、本人所在单位及教学站点纪律处分；



2.不能按时完成学院交办的各项任务；

3.严重损坏教学、实验设备、图书资料等公共设施及财物；

4.无正当理由欠缴学费。

三、评选程序及时间安排

1.各教学站点按照评选要求进行初评、初审，并进行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上报成人教育中心。

2.成人教育中心复审通过后，上报学保中心。

3.由学保中心完成汇总审核，经学院学生工作指导小组审查

后，提请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

4.学院对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

四、评选要求

凡申请参加评选的毕业生按要求如实填写表格，并按规定时

间上报材料。不按规定时间上交材料的学生，按自动放弃对待。

各有关部门、教学站点要按照上述要求，做好评选的各项具

体工作，确保本次评优工作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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